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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鐵川無視新聞自由原則
人權監察不能接受
2010年8月19日

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今午在香港記者協會午宴上演講。郝鐵川表示在危機時期，「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，成為媒體的首要任務」，監督政府只屬「第二任務」；而郝在回應《蘋果日報》記者當面質問為甚麼不准《蘋果日報》返回內地採訪時，郝只簡單以一句「眾所週知」作回應。

香港人權監察不能接受郝鐵川的言論，認為有關言論顯示出他對聯合國《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以及《基本法》保障的新聞自由沒有充分的認識和承擔，令人遺憾。
人權監察促請中央當局，尊重新聞自由，平等對待香港所有媒體，停止針對《蘋果日報》等媒體，放棄「拉一派、打一派」的做法。
� 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十九條及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七條。





